
2017年以来，咸宁市公安局认真贯彻
各级领导部署要求，协调推进公路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建设，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共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76万余起，刑事拘留228人，行
政拘留 554 人，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22.59%，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5.21%。

突出领导主抓 高位强力推进
党政领导重视。市政府把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作为政治工程、发展工
程、民心工程、保底工程，列入市政府“十
件实事”，高位推进。2017年来，先后召
开3次市委常委会、4次市政府常务会、5
次专题会，研究解决隐患治理、工程建设
等具体问题，并明确年内完成“隐患整改
800处、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
1800公里”的目标。市领导先后11次实
地检查，督导推进。

部门协同联动。出台了《农村道路安
全管理建设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道理交
通安全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搭建了
市长任主任的交安委和道路交通联席会
双平台，明确28个部门职责，市县乡（镇）
村四级联动，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

社会多方参与。成立专业执法、安
全监管、交通协管、志愿者、宣传员等5
支队伍400余人，建成“两站两员”270个
739人，初步实现乡镇一级全覆盖，广泛
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交通安全管
理。采取PPP模式，拓宽筹资渠道，兜底
保障工程建设资金。

突出两手齐抓 加强安全防护
做实安全防护。深入开展交通安全

大会战，建设生命防护工程3390.7公里，
完成年计划1800公里的188.4%，工作
进度和完成任务量分别在全省排名第

二、第三。建成交管站51个、劝导站520
个，落实交通安全管理员140人、交通安
全劝导员1538人，基本实现全覆盖。通
山、崇阳被省交管局列为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建设典型推广。

做强基础设施。明确城市硬隔离、
城区示范路、平交路口等建设标准，稳步
推进路面基础防护设施建设。目前，各
县市区城区硬隔离基本完成，全市新增
交通信号灯35套，减速板2.5万米、广角
镜1万块、警示牌5万块、震荡线250公
里，安全防护基础逐步夯实。

做好科技支撑。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推行“智能交通”建设，探索
视频监控系统加载交通管理功能，提升
交通安全整体效能。全市已投入5000
万建成20套高清视频抓拍系统，建成交
通测速、抓拍监控1008个。

做优勤务模式。争取交警编制，充
实交警力量，实现了交警中队农村地区
全覆盖。改革交警勤务机制，理顺责任
关系，推进警力下沉，实行全员上路，把
警力导向一线。全市推行所队联勤，派
出所民警兼顾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见警率、纠章率、管事率明显提高。

突出隐患治理 组织安全会战
开展安全大排查。联合安监、交通

等部门成立7个专班，全面排查全市道
路隐患2781处，编制数据库，制定整改
时间表、任务栏，细化分解到各县市、各
成员单位，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台账管
理、跟踪问效。

开展隐患大整治。对全市低于标准
建设、临水临崖、急弯陡坡、事故高发路
段等800处重点隐患，挂牌督办、销号管
理，整改896处，占年计划目标整改800
处的112%。

落实安全大建制。建立道路责任、
勤务公开、安全提示、信息化查处布控等

“四个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人，将勤务向

社会公开。通过驾驶员和市县两级交通
安全2个微信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安
全提示、重大活动提示、外地重特大事故
警示。

突出源头管控 增强安全因素
抓入口。强化重点车辆源头安全管

控，通过系统对全市登记入户的937辆
客车、23208辆货车、126辆危化品运输
车、17553辆农村面包车、825台校车均
见人见车见证，建立了户籍式管理台账，
落实常态动态监管，车辆违法清零验率、
年检率、报废率、预警告知率均达100%。

抓严管。紧盯“六种人”“六类车”
“六条道”，全面加强人车路管控，依法严
查严管四类重点车交通违法。一年来，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76万余起，刑事拘留
228人，行政拘留554人，全市未发生死
亡3人以上交通事故。

抓宣传。开展了“1·22”交通安全法
定日宣传、“平安春运、情满路途”等主题
宣传活动，组织6000名驾驶员观看警示
片、6万名学生参与交通安全主题教育，
赠送安全标识头盔15900顶、书包反光
贴12000个。

突出责任加固 督查推动落实
目标考核问效。层层签订目标责任

状，年终逐项验收、考核兑现。凡辖区发
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或群死群伤交通事
故的乡镇和单位，实行综治一票否决。

“五访”督导落实。市政府成立7个
督导组，定期分赴各地现场督导，一线

“五访”检查3286次，现场整改工程建
设、隐患整改等问题2259个。

拉练评比推动。市局每月排名、每
季拉练评比，定期通报。

（陈辉武 陈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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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咸宁

咸宁检察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王忠辉报
道：1月25日，通山县检察院正式
成立以优秀检察官彭超个人命名
的“超姐工作室”。

“超姐工作室”作为履行未成
年刑事检察工作职能的重要平台，
旨在打造一个科学、专业、创新、有

温度的青少年预防教育基地。
据了解，成立“超姐工作室”

主要是为积极延伸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工作职能，推动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工作高水平发展，扩大社
会影响力，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的发生，充分发挥优秀检察官

辐射作用，不断探索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工作新途径。

目前，“超姐工作室”建设坚
持温馨、清新的色调风格，力求彰
显未检教育感化功能，未来将由
未成年办案区、心理咨询室、预防
教育基地等部分组成。

本报讯 通讯员杜小虎、李蔓报道：1月24日，
市检察院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学习贯彻
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罗堂庆检察长主持会议，研究
部署2018年度开局起步工作。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部署要求上来，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积极拥护宪法的修改，深入开展尊崇宪
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
育活动，并将检察工作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
个环节，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促进公正司法。

会议强调，要围绕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的
部署要求，紧密结合检察职能，进一步调整完善检察
机关保障服务的方向、重点和措施，科学谋划好
2018年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严从实从细
抓好检察环节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努力服务咸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要积极投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惩治
各类犯罪，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要深入推进司法体制的综合配
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部分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十九届二中全会
精神、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本报讯 通讯员肖华、吕力
报道：“我是批捕部检察官蔡迎
春，今年办案152件，……在今年
的审查逮捕工作中依法办案，没
有任何违纪行为。”

1月30日，咸安区人民检察
院召开员额制检察官述职述廉大
会，16名员额制检察官逐一上台

汇报自己2017年度的工作实绩
和廉洁自律情况，并公开接受全
院干警的民主评议。

该院负责人表示，员额是一
种责任，是一种义务，通过述职测
评方式，深化员额制检察官责任
意识和廉洁意识，提升职业尊荣
感和担当精神。下一步该院还将

细化员额制检察官考核办法，完
善权力清单，建立员额检察官退
出机制，稳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
革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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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检察院员额制检察官述职述廉

通山县检察院成立“超姐工作室”

咸宁法院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孙哲报道：1月24
日，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倪贵武主持
召开今年首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
题学习会，院党组全体班子成员、副县
级以上干部和各庭室、部门负责人参加
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
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中共最
高人民法院党组织关于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等文件精
神。

倪贵武强调，加强党组中心组理论
学习，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

组建设的需要；二是确保人民法院工作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需要；三是加强自
身修养的需要。全院干警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义和创新观点，自觉用党的十九大精神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党组成员、副院长甘正良，司法行
政处处长刘红梅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畅谈
了学习体会和认识。

本报讯 通讯员袁燕报道：1月22
日，嘉鱼县法院顺利执结一起农民工工
资案件，申请执行人李某领到了执行款
1.89万元，并将一面锦旗送到执行员魏
志佳手中，以示感谢。

李某是武汉黄陂人，经人介绍来到
嘉鱼县务工，2016年4月至5月期间，
李某带领8名工人在叶某的组织下修
缮潘家湾羊毛岸农渠，工程完工后，叶

某支付了工资款 1.2 万元，对于余款
1.89万元，叶某出具了欠条，但经法院
判决后，叶某仍未支付。

2017年 5月，李某向法院申请执
行，嘉鱼法院开展夜间、周末集中执行
行动过程中，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
叶某，对其实施拘留十五日的决定。拘
留三日后，叶某主动联系执行员魏某，
履行了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

嘉鱼县法院执结一起农民工工资案

1月26日，通山县洪港镇杨林村十
二组村民冒着严寒将一面锦旗送到市
中院，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激之情。

今年6月，杨林村遭遇三十年不遇
的罕见洪水，冲垮了杨林村 12 组通外

村镇的唯一桥梁。灾害发生后，市中院
党组高度重视，驻村扶贫工作专班积极
筹集资金，帮助村组修建起了一座可通
行载重车辆的民心桥。

通讯员 蒋昊 摄

村民送锦旗感谢市中院精准扶贫办实事

本通讯 通讯员陈继井、宋文定报
道：1月 25 日下午，通山县法院召开
2017年度人民陪审员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会上，优秀人民陪审员黄有美、许
秀萍发言交流经验。

据了解，去年以来，为缓解人案

矛盾，加强法治宣传，提升司法公正
透明度，该院 60 余名人民陪审员克
服工陪矛盾和种种困难，参加庭审
案件 2540 件次，其中刑事案件 170
件、民事案件 2342 件，行政案件 28
件。

通山县法院表彰优秀人民陪审员

市中院党组中心组深入学习政治理论

法 治 要法 治 要 闻闻

我市启动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郑越报道：近日，市总工会、咸宁律师协

会，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启动了“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行动开始后，市律师协会马上进入角色，以律师分队的形
式展开行动。一分队派到咸安区马桥镇肖桥社区、二分队到高
新开发区；实地为拆迁户、返乡农民工宣讲合同法、劳动法等和
农民工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派遣律师参与到农民工劳
务纠纷当中进行调解。在宁华律师事务所开展咸宁市电力公
司与职工劳务纠纷调解。

春节过后，两个律师分队将联合在市区中心地带、咸宁高
铁站、咸宁火车站为节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展开“尊法守法 携
手筑梦”法律咨询活动。

赤壁护路办确保冰冻天气铁路运输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毛向东、宋娟娟、饶毅报道：1月25日至29

日，赤壁市铁路护路办组织境内赤壁车站派出所和赤壁北站派
出所积极开展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强化爱路护路安
全宣传，强化地铁联防联控，强化站区与线路巡查，保证雨雪冰
冻期间铁路运输安全。

通城司法局开展年终责任考评
本报讯 通讯员杨波、朱传亮报道：1月25日，通城县司法

局认真开展2017年度年终考评工作，对该局各乡镇司法所、机
关各股室进行责任考评。

该局2017年度年终考评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召开2017年
度年终责任考评大会，各司法所长、机关股室处办负责人汇报
2017年度工作；二是成立三个考评小组，对照年初签订的目标
责任状，通过查看台账资料等方式分别对各司法所、各股室处
办进行现场考评；三是根据考评后的结果进行打分排位公示，
并与工作经费和年底责任奖挂钩。

通山司法局规范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吴娜报道：1月12日，通山县司法局召开

全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业务管理。来自全县3个基层法律服务所14名
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统一使用规范格式的
出庭函、授权委托书，不按规定执行的一律按违规的执业行为
处理。随后县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负责人领学了司法部
新颁布的“两个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和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会议强调，全县法律工作者必须严格遵照司法部的“两个
办法”与咸宁市司法局(2018)1号文件精神，服从管理，端正思
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提升自身形象，为平安法治通山
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港口司法所节前“三访”促和谐
本报讯 通讯员甘丁晶报道：1月份以来，崇阳县港口司法

所积极采取“三访”措施调解各类纠纷，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迎接
新春佳节。

接访听民声。该所坚持工作日上午开门接访，运用业务、
法律知识耐心为群众解答，引导群众依法办事、依法上访，对在
接访过程中遇到的可能影响稳定的上访案件或重大矛盾，及时
上报当地政府，并配合政府，主动逐个研究解决，及时消除不稳
定因素。

走访解民忧。该所干部定期到村组、单位、矛盾易发区进
行走访，实施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在走访过程中，通过与村干
部、群众座谈等，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纠纷及时化解。

回访暖民心。该所坚持每调解好一起纠纷，一周后采取电
话或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回访，了解后续情况是否良好。1月
初，港口司法所工作人员对两起已调解好的纠纷的当事人进行
电话回访，对方均表示感谢。

截至目前，港口司法所已经受理8起调解纠纷，其中5起已
经成功调处，3起正在调处中。

通山县司法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扫雪除冰
本报讯 通讯员吴娜、孟颖报道：1月29日上午，通山县司

法局组织30名通羊地区社区服刑人员到交通密集的鑫达建材
路段，开展扫雪除冰公益劳动。

社区服刑人员收到集中开展扫雪除冰公益活动的通知后，
主动自带铁楸、扫帚等工具，早早地聚在劳动现场，小心翼翼地
铲除路面积雪。经过3个小时的辛勤劳动，鑫达建材路段人行
道的积雪被全部铲除。社区服刑人员的辛勤劳动受到了过往
群众的点赞好评。

男子酒驾侄子顶包 叔侄两人双双受罚
本报讯 通讯员柯国强报道：通山县通羊镇沈某酒驾撞倒

行人徐某（因伤重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为逃避责任，他叫来
侄子沈某东“顶包”，结果叔侄二人双双受罚。

元月17日，通羊镇迎宾大道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违法
行为人沈某酒后驾车将在路边行走的徐某撞伤。沈某意识到
自已属于酒后驾驶，为逃避法律处罚，便叫来侄子沈某东为其

“顶包”，沈某东对民警谎称伤者系其驾车所致，并在现场接受
了酒精检测。次日下午，受害人徐某因伤情严重抢救无效死
亡。此时，沈某东才意识到“顶包”后果的严重性，便主动到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对于沈某东提供虚假证言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对于酒后驾车致人
死亡的沈某，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
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温情洒满回家路
——市公安局推进“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纪实

永不懈怠保平安

元月25日，副市长、公安局长胡甲文（左四）带队深入通山县检查应对雨雪天气公
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情景。


